高英工商102學年度學生賃居服務實施計畫

1、 依據

1、 教育部98年專案研商會議(重要部務)第8次及第23次會議紀錄
2、 教育部「推動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賃居服務實施計劃」。
2、 目的

因應學生校外賃居人數逐年增加，強化學校賃居服務品質，有效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以降低並減少學生賃居意外事件發生，達成家長放心、學生安心之目標。
3、 實施對象：本校校外賃居及寄居學生。
4、 實施方式
1、 辦理賃居訪視並建構校外賃居服務平台(資訊網) 
(一)辦理賃居生訪視服務：

    每學期結合班級導師、教官實施學生校外賃居訪視，紀錄備查

(二)建置校外租屋服務平台(資訊網)，提供各類賃居服務資訊，並加強宣導鼓勵租屋學生使用。例如，提供房東租屋資訊、租屋定型化契約範本、常見賃居糾紛案例及相關法規等(如附件1、學生校外租屋安全注意事項)。
(三)建置房東租屋資訊應經過查核後公布，包括確認身分、建物所有權狀或稅單、建物使用執照、委託書等。

(四)結合學生基本資料，建置校外賃居生相關居住處所資料並及時更新，提供賃居學生安全緊急事件通報聯繫處理。
2、 暢通糾紛調處管道，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一)設置賃居生專線服務電話，並提供專人諮詢服務，以降低糾紛事件發生。
(二)每學期實施定期或不定期賃居生座談會、辦理有關賃居門戶、消防及建物安全等相關宣導研習或賃居法律研習，提升學生及房東相關租屋法律及安全知能，加強本校與學生及房東之間互動。

(三)對愛護賃居學生或賃居服務優良房東，經查訪有具體成效者，應予公開表揚，以協助建立良好租賃關係。
(四)如遇學生陳訴租屋爭議時，應協助調解或轉介專業團體、校園法律服務性社團協助，提供學生賃居法律諮詢服務(如附件2)。
3、 推動外宿學生安全認證
         為維護賃居學生租屋處所安全，提升學生及房東居家安全防範意識及防竊能力，降低被害風險，各校應配合當地警政、消防、營建單位，漸次式逐年共同推動下列措施：

(一)強化門戶安全
1.請本校周邊(大寮地區)整棟式大型學舍房東(含10床以上者)申請住屋安全認證、學生賃居治安風險認證或住宅防竊諮詢服務。申請方式應洽當地轄區警察分局依相關規定辦理。 
2.前項安全認證或防竊諮詢服務未完成前，學校得提供賃居生資料，請警方依據「警察機關防處少年事件規範」或「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實施賃居生安全查訪。
3.將通過安全認證或防竊諮詢服務或具安全查訪證明之房東，公布於各校租屋資訊網站，供租屋學生參考。

(二)加強消防安全
1.請房東填報「學生校外宿舍使用熱水器安全診斷表」(附件3)，並確保房東填報結果符合認證需求，以加強防範一氧化碳中毒意外事件。

2.於賃居訪視時，應加強檢視賃居學生環境消防安全（如滅火器等），如已達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所規範之埸所時，應請房東依法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與申報，列為查核房東提供資料項目之一。另申報書有改善事項時，應請房東儘速改善，併得通知當地消防機關依法處置。
      (三)加強建物安全
1.已達「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所規範之整棟出租公寓或大型學舍，應請房東依法申報，或委請專業機構或人員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並取得檢查報告書，本校列為查核房東提供資料項目之一。

2.為維護學生租屋處所安全，應鼓勵小型房東主動找專業檢查機構進行檢查，檢查結果列為本校賃居訪視查核項目之一。
5、 一般規定
一、本校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於教育部校安中心網站完成「學生住宿及校外賃居檢核調查表」填報作業，俾利教育部定期彙整相關資料及進行統計分析。

二、如發生學生因賃居問題產生糾紛時，本校應循校園安全暨災害事件即時通報網，依事件情節輕重分級通報，以利教育部彙辦並提出因應改善對策。

三、應視學生賃居分佈情形，適時予以編組訪視並定期連繫，主動掌握學生校外賃居安全訊息，對回報及反映危安有功師生應適時表揚與獎勵。
高英工商─學生校外租屋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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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生房屋租賃契約注意事項
一、租賃契約範本

　　本契約範本與注意事項係提供同學於校外租屋時參考，並提醒校外租屋同學於訂定租賃契約時，不僅應注意相關租賃契約問題，並應確實遵守契約內容，以維護自身之權益，進而促進房東與租屋同學間良好和諧之租賃關係。
學生房屋租賃契約書參考範例：

	立契約書人： 
	出租人                   
	(以下簡稱為甲方)

	
	承租人                   
	(以下簡稱為乙方)

	乙方連帶保證人：
	
	(以下簡稱為丙方)


茲因房屋租賃事件，雙方合意訂立本契約，並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租賃標的所在地、使用範圍及使用目的
1.房屋座落：
         縣(市) 　　　　鎮(鄉、市、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2.使用範圍：右述房屋□整層(　房　廳　廚　衛)\□套房(　間)\□雅房(　間)使用坪數為
　　　坪，屋齡　　　年。

3.使用目的：□住家\□營業\□其他。

4.使用家具：　　　　　　　　　　　　　　　　　　　　　　　　　　　　　　　　　　。

第二條：租賃期間
1.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共計　　年　　月。
2.其他：
第三條：租金及押租金
1.租金為□每月＼□每學期新台幣　　　　　元整。
2.乙方應於□　　　　　　月　　　　日＼□每月　　　　　日前給付甲方。
3.押租金為新台幣　　　　　　元整。乙方應於簽訂本約之同時給付甲方。甲方應於契約終止或期限屆滿，乙方騰空並交還房屋時，扣除乙方使用所必須繳納之費用後，無息退還乙方。
4.乙方如有積欠租金或房屋之不當使用應負賠償責任時，該積欠租金及損害額，甲方得由押租金優先扣抵之。
5.其他：　　　　　　　　　　　　　　　　　　　　　　　　　　　　　　　　　　　　
第四條：稅費
1.本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費，如房屋稅、地價稅等，皆由甲方自行負擔。
2.租賃期間因使用本租賃物所產生之□電費＼□自來水費＼□瓦斯費＼□電話費＼□大樓管理費＼□其他　　　　，除另有約定外，應由乙方負擔。
3.前項費用採□按月收　　　　元整＼□每學期　　　　元整＼□含租金內＼□各樓室(友)自行分攤＼□按電表計。
4.其他：　　　　　　　　　　　　　　　　　　　　　　　　　　　　　　　　　　　　
第五條：轉租
1.經甲方同意，乙方得將租賃權轉讓與第三人，亦得將房屋轉租與第三人。
2.其他：　　　　　　　　　　　　　　　　　　　　　　　　　　　　　　　　　　　　
第六條：修繕及改裝
1.房屋因自然使用所產生之耗損或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有修繕之必要，應由甲方負責修繕，不得拖延。如修繕不能或修繕後不合使用目的時，乙方得終止本租賃契約。
2.乙方如有裝潢或改裝設施之必要，應取得甲方之同意後始得為之，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物結構之安全，並不得違反建築相關法令。
3.因乙方之故意過失致房屋有任何損害時，由乙方負修繕或損害賠償之責。
4.其他：　　　　　　　　　　　　　　　　　　　　　　　　　　　　　　　　　　　　
第七條：房屋之使用
1.乙方不得將房屋供非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若造成甲方之損害，願負一切責任。
2.如租賃物所在地之公寓大廈住戶間就房屋及相關設施之使用，有規約或其他決議者，乙方亦應遵守之。
3.其他：　　　　　　　　　　　　　　　　　　　　　　　　　　　　　　　　　　　　
第八條：違約之效果
1.乙方除以押租金抵償外，積欠租金達兩個月以上，經甲方催告期限繳納仍不支付時，甲方得終止本租約。

2.乙方於終止租約經甲方定七日以上催告搬遷或租期屆滿經甲方表示不再續約，而仍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乙方應給付甲方按房租二倍計算之違約金。
3.甲乙任一方若有違約情事，致損害他方權益時，願賠償他方之損害及支付因涉訟之訴訟費、律師費（依稅捐機關核定之最低收費標準）或其他相關費用。
4.其他：　　　　　　　　　　　　　　　　　　　　　　　　　　　　　　　　　　　　
第九條：租賃物之返還
1.租賃關係消滅時，乙方應即日將租賃房屋回復原狀遷空返還甲方，乙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且不得向甲方請求遷移費或任何費用，如有遺留家具雜物不搬出時，視為放棄，同意由甲方自行處理，乙方不得異議。若因此所生之費用，由乙方支付或由押租金內優先扣除。

2.如租賃房屋之改裝係經甲方之同意者，乙方得以現狀遷空返還。

3.其他：　　　　　　　　　　　　　　　　　　　　　　　　　　　　　　　　　　　　
第十條：管轄法院
如因本約所生糾紛，雙方同意以台灣　　　　　　　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誠信原則
本約如有未盡事宜，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依民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二條：特別約定事項：雙方得自行議定之特別條款。
1.本租賃契約租賃期限未滿，一方擬解約時，需得他方之同意。若乙方擬提前終止本約，應於一個月前通知甲方，並應另行給付甲方相當於一個月之租金額。如甲方擬提前收回房屋，亦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並賠償乙方一個月租金之損害。
2.生活規範事項。
3.其他：　　　　　　　　　　　　　　　　　　　　　　　　　　　　　　　　　　　　
二、房租收付款明細（一式二份，房東房客各執一份）
	租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押租金額
	收付款金額
	收款人簽收

	
	
	

	所屬月份
	租金金額
	收付款日期
	收款人簽收

	
	
	
	

	
	
	
	

	
	
	
	

	
	
	
	

	
	
	
	


三、訂金收款收據參考範例

	收　　據

	茲收到　　　　 （租屋人）租屋訂金

	新台幣 　　　　元，並保留至　　年　　月　　日止。

	　　　　　　　　　　　　　　　此據

	出租人簽章：

	租屋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四、「返還押租金通知─房客」之存證信函通知範例

	　台端與本人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所簽訂之不動產租賃契約，租賃位於
　　　市　　　　路　　段　　巷　　號　　樓之房屋，業已於　　年　　月　　日屆滿，並經本人遷還房屋與　台端。查本人於簽訂租賃契約時，已交付　台端押租金新台幣（　　　　）元整，依約　台端應於租期屆滿時返還押租金於本人。惟屢經本人催告　台端返還前述押租金，　台端均置之不理，特此函告　台端請於函到七日內，返還前述押租金於本人，以免爭訟，為荷。


貳、房屋之選擇

一、如何選擇房東

房客通常屬於社會中的經濟弱勢者，其所遇糾紛通常是租金或押租金過高、租金不合理的調漲或期滿房東拒不返還押租金…等情事，故於選擇房東時，除了應注意自身安全外（尤其女房客），亦應注意下列事項：

1.房東若係未成年人，其出租應得父母、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

2.訂約時應了解房東是否為房屋之所有權人。房客不妨要求房東提出權狀或登記簿謄本。若房東並不是房屋的所有權人，則應要求其出具授權證明，同時最好要求房東出示其身分證明，以免被騙。

3.女房客應特別注意房東之家庭狀況及品性，並注意是否與房東合住。同時亦應注意其他房客之身份、職業及品性等情況。

4.注意房東是否為二房東，若為二房東，則應了解二房東與大房東之間的租約之租期及是否約定禁止轉租。

5.房東若為法人（如公司、社團…等），應由法人之代表人代表法人簽約，或由經合法授權之代理人代理法人簽約。
二、如何選擇房屋

選擇承租之房屋，其品質、地段、設備、大小、價格、周遭環境等，皆因個人之需求及能力之差異而有不同的選擇。但一般而言，亦有必須注意之處，例如：

1.注意房屋之結構是否安全，防火、防盜等防災及逃生設備是否齊全。

2.注意房屋是屬合法建物或是違建物，欲長期租用者最好選擇合法建物。

3.注意房屋是否已遭法院查封，若已遭查封，應避免簽約承租，否則隨時會有被迫搬遷的可能。

4.應注意房屋四周的環境，一般住家或學生應避免租在四周有特種營業場所的房屋。

6.女房客應注意房屋之防盜設備是否安全。

7.注意承租之房屋的樓層是否是頂樓加蓋，若為地下室是否是防空避難室。

8.應了解房屋內所提供之既有設備，如衛浴、熱水器、桌椅、洗衣機、脫水機、冰箱、廚房、冷氣等是否可供房客使用及電錶是共用或各自計算等。

9.為了慎重起見，房客可以記下門牌號碼，但仍需建號可至當地地政事務所申請該建物的登記簿謄本。從登記簿謄本可以看出誰是所有權人，有無遭法院查封…等各種情況。不動產登記簿是公開的，任何第三人都可以調閱，請求地政事務所交付謄本，所以房客無須顧忌，或擔心遭拒絕。但是有的建築物是沒有登記的，如果是三、四十年以上的房子，有可能是屬於未登記建物，則不算違章建築。如果是新屋、頂樓加蓋（沒有門牌）或年代沒如此久，那極可能是違章建築，隨時會有遭拆除的危險。
三、房客看屋檢查表
	看屋日期
	　
	房東姓名
	　

	房東電話
	　
	手　　機
	　

	房屋地址
	　


	■租金■

	每月租金
	
	公共設施
	
	押金
	
	契約
	 

	■房間■

	坪數
	
	窗戶數
	
	衣櫃
	
	床
	（單人／雙人）

	空調冷氣
	
	桌子
	
	椅子
	
	其它
	 

	■房屋內設施■

	總坪數
	
	衛浴數
	
	總衛數
	
	
	

	■有無提供設備■

	熱水器
	
	洗衣機
	
	乾衣機
	
	電　視
	

	有線電視
	
	冰　箱
	
	瓦斯爐
	
	微波爐
	

	餐桌椅
	
	沙發椅
	
	滅火器
	
	瓦　斯
	□天然　□桶裝

	其　它
	
	冷氣機
	
	
	
	
	


■可請教房東的問題■
1.家務事如何分攤？
2.可否接待過夜的朋友？
3.是否可養寵物？
4.是否可抽煙？
5.廚房是否可使用？
6.是否有其他特殊的要求？（如牆壁不能釘釘子...）
7.停車位如何使用?
■看房子需注意的事項■
1.室友
‧瞭解室友的人數、性別、年齡、職業等資訊
‧如果可以，見見室友或詢問室友的作息情形
‧留意屋內公共空間使用的狀況（藉以判斷室友是否有公德心）
2.留意樓梯間的使用狀況？（藉以判斷該樓住戶的公德心.....）
3.留意附近是否有噪音的干擾（如學校、樂團、殯儀館....）
4.檢查水龍頭、熱水器、瓦斯爐的功能是否正常？

5.留意排水管、抽水馬桶是否阻塞？
6.留意自來水量是否正常？需不需要加裝馬達？

7.確認鐵門窗可從屋內打開？
8.樑柱是否有裂縫，影響結構安全？
9.瞭解附近的交通狀況？至大眾運輸系統的距離？
10.房子附近是否有乾洗店、小吃店、雜貨店、便利商店？
11.四周的交通工具？

參、議價的技巧

■議價前應掌握的原則：

1.確定自己對房子的喜愛程度，不要殺了價，房東也同意降價後又不租了，讓自己的信用破產。

2.判斷房東對自己的滿意程度，藉由房東與自己的對談狀況，如是否主動遊說、態度是否積極等來判斷房東對自己的滿意度。

3.充分瞭解房子的狀況，仔細檢查各種設備是否有瑕疵，附近的行情等等，作為議價之籌碼。

4.確定無其他的競爭對手，房東的態度猶豫或仍有其他詢問出租的電話，可能降價的意願會較低。

5.衡量自己的預算底線，事先訂定自己可以接受的租金底線，以免租到了超過自己經濟負荷的房子，而被迫再度搬家。

6.態度謙和，適當的表現出自己的優點，表明自己生活單純，在前一個房子住了很久，從未遲交過房租，或會主動愛惜房子…等，對房東來說這都是想要積極爭取的好房客。

肆、搬家打包的訣竅

搬家前，先花點時間做規劃及分類，可避免搬家後的混亂或找不到東西，更可節省整理時間。搬家時，很容易因為找不到東西而造成生活不便。尤其搬完家隔天還要上課、上班，更是麻煩。所以打包時注意些小秘訣，便可讓搬家不會影響到日常生活。
■打包小秘訣
· 輕的物品放上面、重的置於下面。確實封緊箱子，尤其放重物的箱子，底部要確實封牢。（封箱帶最好用透明膠帶，其黏力較強）

· 箱子如有空隙以致物品會晃動，應用報紙、保力龍等緩衝材卡緊。

· 箱子的重量是一個人可以搬動的，而且紙箱不要太大，以免不易搬運。

· 易碎物品或重物，在紙箱外一定要標明「易碎、注意」、「重物、底座朝下」。可將打包物品做張清單，以便找尋、整理。

· 若遇到容易下雨的季節，擔心物品淋濕，請預約箱型車或自行將物品加強一層防雨布。
■打包原則
· 零星物品儘量裝箱，以免搬動後散落四處。 

· 每天必用物品裝在一起，如文具或盥洗用品…等，且於紙箱外註明或做記號，以利找尋。

· 其他如衣服、書籍…等，可按使用的頻率、重要性，再分類打包。 

· 急救箱、藥品…等急救藥品，另外包裝並且標明，以防一時急用。 

· 抹布、清潔劑…等清潔用品，另外打包，以便到新居時可以打掃。 

· 將打包好的物品分區，易碎、貴重家電等紙箱放在一起，不但易於找尋，也易於提醒搬家公司注意。 

· 拆卸物品、打包和註記：在搬家前幾天將各類物品拆卸並分類綑紮妥當；同時在箱外用簽字筆註明箱內所裝填物品的內容，以免忘記箱內物品的內容。並可在箱外編號，搬運時／後馬上可以知道是否有箱子遺漏。
■包裝方法
· 季節性物品（如棉被、毛衣）可以先行打包。

· 要注意拆卸的零件收放，以免日後組裝困難。

· 鍋子可疊在一起，但鍋子之間用紙張等做緩衝材。

· 碗、盤子等食器用紙張等緩衝材包好，並於箱外著明「易碎物品」。

· 瓶子類用紙張等緩衝材包好，並於箱外著明「易碎物品」。

· 刀類用厚紙板將刀鋒包起，並用膠帶黏住、固定。

· 燈具用緩衝材包好，並於箱外著明「易碎物品」。

· 電腦用品先用標籤寫好編號，並著明小心搬運。

· 貴重物品最好隨身攜帶或先置放與親友家中。

· 衣櫃、桌子需將內部清空，並鎖上（鑰匙注意收放）或用膠帶固定。

· 有損壞、故障物品，請先告知搬家服務人員。
伍、學生緊急事故聯絡電話

一、學校總機：07 -7832991 教官室轉227
二、校園內緊急專線：07 -7833011
三、大寮分駐所：07-7816335、昭明派出所：07-6411903
火警、救護車、緊急事故：119

報案、交通事故：110

四、其他：

    行動電話緊急救助專線：112

    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07-7400674、7400677
附件2
【法律諮詢服務參考資料】

	單位
	諮詢時間
	電話
	地址(網址)
	服務方式

	崔媽媽基金會

義務律師服務團
	登記：周一～周五
下午1：00～5：00

晚上7：00～9：00
回答：每週固定三天
晚上7：30～9：00 
	(02)2365-8140
	106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69巷2-3號2樓
(www.tmm.org.tw)
	1)服務時間內接受電話預約登記
2)晚上時間進行回答
3)不接受現場面談

	台北市政府聯合法律服務中心
	週一～週五，9:00～12:00，2:00～5:00
	(02)2765-6168
	台北市市府路一號
(www.appeal.Taipei
.gov.tw)
	1)服務時間內接受面談、電話諮詢
2)宜事前聯繫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台北分會
	週一至週五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

週二、週五晚間6:00~9:00
	(02)2322-5151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200號6樓
(www.laf.org.tw/tw/
index.php)
	每時段前一小時停止受理申請，申請前請事先預約

	台北市律師公會
	週三下午2:30～4:30
	(02)2351-5071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7號9樓
	採預約制

	臺灣大學法律服務社
	登記：每星期六下午12:45～2:30 

回答1:00～5:00
	(02)2394-0537
	臺北市徐州路21號  台大法學院
	1)服務時間內接受面談諮詢
2)原則上不接受電話、書信、詢問
3)寒暑假服務時間為不定期，請事先上網或電話查詢確認

	政治大學法律服務社
	週一～週五上午8:30～12:00下午1:30～5:00

週六早上8:00～12:00
	(02)2938-7079／2938-7080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集英樓三樓
	1)服務時間內接受電話諮詢
2)如需面談服務請先電話詢問及預約
3)寒暑假服務時間限週一至週五上午

	台北大學法律服務社
	每星期二下午4:00～6:00、星期六下午1:00～3:00
	(02)2503-5183
	臺北市建國北路二段69號1樓
	1)服務時間內接受面談、書信諮詢
2)不接受電話詢
3)請直接前往
4)寒暑假照常服務

	東吳大學法律服務社
	星期六下午2:00～4:00
	(02)2311-1531分機4491
	臺北市貴陽街一段56號  法學院七樓
	1)服務時間內接受面談
2)不接受電話及書信詢問
3)請先電話確認該週末是否服務

	東海大學法律服務社
	
	(04)2359-0229
	台中市中港路三段181號
	1)不接受電話諮詢
2)每月兩次面談服務
3)請先電話聯繫

	文化大學法律服務社
	上午8:10～下午5:00
	(02)2861-3814
	台北市陽明山華岡路55號大忠館一樓
	1)服務時間內接受面談、電話諮詢、書面詢問
2)可直接前往，但宜事前聯繫

	世新大學法律服務社
	週六上午9:30-12:00

週一～週五上午12:00-下午2:00
	（02）2236-8563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17項1號舍我樓803室
	1)服務時間內接受面談、電話諮詢、書面詢問
2)可直接前往，但宜事前聯繫

	成功大學法律服務社
	每月另排時間服務，書面諮詢時間不限
	(06)275-7575轉66125
	台南市大學路1號成大法研所
	

	其他縣市
	
	
	
	可利用 104查號臺洽詢當地的律師公會或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教育部學生賃居糾紛處理服務專線》

服務電話：(02)3343-7856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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